昌吉州校车安全管理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〔2012〕617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校车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新政办发〔2015〕153号），强化我州校车安全管理，规范校车运行秩序，确保学生乘车安全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构建安全责任体系

1.落实县市属地责任。县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负总责，督促教育、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责，听取工作汇报，研究解决校车路线规划、运行保障、设施建设等事项，严格把关校车使用许可的审核。坚持校车公益属性，动态核定校车运营成本，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予以足额保障。对存在安全责任不落实、监督和管理不到位的，统筹相关部门对有关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责任追究。

2.压实部门监管责任。教育部门牵头负责校车管理工作，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督促指导运营企业、学校全面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职责，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校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履行对校车安全管理职责。

3.强化企业主体责任。运营企业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，配备校车安全管理人员，聘用符合资质的校车驾驶员并依法保障待遇。建立校车安全监管平台，安排专职监控人员对校车行驶状态、驾驶员操作进行全程实时监督，发现超速、超员、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立即预警处置。主动接受教育、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业务指导，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。
二、规范驾驶员、随车照管员管理

1.严格驾驶员准入与行为规范。实行校车驾驶资格 “先审后聘”制度，校车驾驶员必须符合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条件，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后方可上岗，每年接受公安部门的审验。校车驾驶员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校车安全管理规定，杜绝超速、超员、疲劳驾驶、酒后驾驶、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违法行为，规范操作车辆，确保行车安全。每年组织驾驶员开展1次健康检测和心理测评，对不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，要及时进行调整。

2.规范随车照管员管理。配备校车的学校、校车运营企业，应明确随车照管员指派主体，由指派方对其进行日常管理，督促其履行学生上下车管理、对驾驶员进行安全监督、突发情况应急处置、主动参加培训等工作职责。组织照管员上岗前进行安全知识、应急处置技能培训，每年对随车照管员进行健康检测和心理测评。

3.实行从业资格联合审查。每年由教育、公安部门对驾驶员从业资格准入条件进行联合审查，由教育部门、校车运营企业对随车照管员进行联合评估。严格执行校车驾驶员、随车照管员“定人定车”管理，严禁擅自更换。

4.常态化开展人员培训。校车运营企业及学校应对驾驶员、随车照管员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，加强驾驶员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行车安全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操等培训，提升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三、加强车辆安全管理

1.强化全周期维护检测。校车运营企业对校车安全实行“三级检查”：驾驶员负责每日出车前、收车后的车辆安全检查，重点检查制动、转向、轮胎、灯光、安全设施等关键部位；专职维修人员每月开展 1 次全面检修；按照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规定，每半年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开展1次专业检测，确保校车符合安全技术标准。定期对校车进行保养，建立“一车一档” 维护档案，详细记录检查、维修、保养等信息，实现全程可追溯。
2.加强专项执法与违法信息通报。公安部门将校车通行路段纳入重点管控区域，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加大巡逻频次，严查校车超速、超员、不按审核线路行驶、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，重点核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、保险有效期及应急装置配备情况。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责令校车运营企业改正，并及时将违法信息通报教育、交通运输部门。

3.实行校车运行三方实时监控。将校车监管平台接入教育部门和学校，实现 “企业监控、学校管控、部门监管” 三方联动。学校安排专人负责校车“日管控”，实时查看车辆运行状态，发现违规行为立即联系校车运营企业整改，确保当日问题当日清零。县市教育部门应全面掌握校车每日运行情况，联合公安、交通运输部门共同督促运营企业整改。

4.规范校车停放管理。校车须在指定地点停放，停放场地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和照明设施并定时巡查。非接送学生时段，如需启动车辆，需向学校或运营企业报告，登记行驶线路与用途，严禁擅自上路行驶。

四、完善行驶路线与站点建设

1.规范路线规划与勘验。校车行驶路线实行“三定”（定线、定点、定时）管理，由学校结合学生分布、出行需求制定详细运行方案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，由教育部门分送同级公安、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。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公安、教育部门开展实地勘验，对校车途经线路的道路通行条件、潜在安全隐患（如急弯、陡坡、临水临崖路段等）及对应防护措施逐一核查，摸清底数，将意见建议反馈教育部门。

2.标准设置停靠点。交通运输部门按照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8部分：学校区域》（GB5768.8-2018）和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避开桥梁、隧道、急弯、交叉口等危险区域，合理设置停靠站点，可优先采用港湾式停靠，配备安全防护设施、警示标识和照明设施，人流量大的站点可设置专用候车亭，配备座椅和防雨设施，能满足学生安全上下车需要。

3.及时整治道路安全隐患。教育部门、校车运营企业、学校发现校车线路存在道路安全隐患（含道路破损、防护设施缺失、警示标识不全等）时，应及时向交通运输部门提交书面报告，由交通运输部门按照“谁管养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督促管养单位落实安全隐患路段整治责任。

4.实行线路年度评估。交通运输部门应会同公安、教育部门和学校根据需要对校车线路进行评估，结合学生分布变化、道路通行条件等情况，科学调整优化行驶路线。交通运输部门对校车行驶路线、站点设施开展日常巡查，及时发现并处置标识损坏、设施老化等问题。落实“三优先”建设原则，优先建设校车通行路段，优先完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，优先改善路面条件，确保通行畅通。

五、强化学生乘车组织与教育

1.规范学生乘车行为。学校应建立学生乘车信息档案，落实“定人定车定点”要求，安排专人负责学生乘车记录。随车照管员组织学生在指定站点、规定时间候车，有序排队上车。

2.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。将校车安全知识纳入学校安全教育范围，定期开展学生乘车安全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，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与自救能力。教育学生遵守安全乘车规定，爱护车辆设备，保持车内整洁。引导学生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，发现校车存在违规行为，应及时向学校、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报告。

3.引导家长履行监护责任。学校应通过家长会、告知书等形式，明确家长在学生安全乘车方面的具体责任。与家长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机制，及时通报校车运行时间调整、线路变更、学生乘车表现及安全注意事项。定期开展面向家长的校车安全专题培训和宣传活动，引导家长履行安全监护责任和义务。

六、规范校车应急处置

1.完善应急预案体系。教育部门牵头，联合公安、交通、气象、卫健、应急管理、消防救援等部门，指导学校及校车运营企业制定应急预案，明确各方职责清单、预警响应标准、信息报告流程、现场处置要求、善后恢复措施。组织开展多部门联合应急演练，重点检验协同处置效率，确保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2.加强极端天气应急响应。教育部门牵头建立极端天气“预警－研判－响应”联动机制，与气象、交通运输、公安部门实现预警信息实时互通共享。接到预警后，教育部门联合有关部门研判，根据风险等级发布停课、调整校车运行时间等指令，指导运营企业、学校采取应对措施。交通运输部门做好通行保障和除险抢通，公安部门视情采取交通管制、限速或护航等措施，合力保障校车通行安全。

3.规范突发事件处置流程。遇交通事故、车辆故障、治安事件、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，驾驶员、随车照管员须立即启动现场处置流程。同时，第一时间向校车运营企业、学校报告，根据情况及时拨打110、120、119等紧急电话求助。学校接报后立即向上级教育部门报告，教育部门启动联动响应，会同公安、卫健、应急管理、消防救援部门开展救援处置，最大限度降低突发事件对学生安全的影响。
各园区参照本措施执行。

附件：1.昌吉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清单

2.驾驶员工作流程

3.随车照管员工作流程



